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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科审（再融资）〔2021〕32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上海柏楚

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

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智能切割头扩产项目 

1.1公开信息显示，2019年 11月 25日，经发行人第一届董

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柏楚数控以人民

币 1,242万元现金收购陈维生持有的波刺自动化 46%的股权。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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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前，柏楚数控持有波刺自动化 40%股权，收购完成后，柏楚数

控持有波刺自动化 86%的股权，成为波刺自动化的控股股东。该

次收购形成商誉 1,766 万元。波刺自动化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，

主要产品为各种型号的智能激光切割头。 

请发行人：（1）说明波刺自动化历史沿革、业务发展、财务

状况、股东背景、核心技术人员及员工变动等情况；（2）结合收

购控股权前波刺自动化的资产、经营、技术研发情况，说明收购

波刺自动化控股权的定价公允性及必要性，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

排；（3）说明发行人现有的 BLT64X系列和 BLT83X系列智能激光

切割头是否系收购波刺自动化取得，除此之外发行人是否具备智

能激光切割头研发、生产的技术及经验储备，智能切割头扩产项

目是否依赖波刺自动化进行；（4）结合上海波刺 2020 年度净利

润为负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等情况，说明对商誉的减值测试的过

程及主要参数，说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
1.2根据申报文件，智能切割头扩产项目由发行人及波刺自

动化共同实施。通过项目建设，发行人将形成 BLT42X 系列，

BLT64X系列，BLT75X系列，BLT83X系列，BLT100P系列，BLT200P

系列等六大产品系列。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 14,800 台智能激

光切割头产品的产能，智能激光切割头所需的大部分光学、机械

原件将实现自主生产。此外，智能激光切割头需要搭配智能总线

控制系统，发行人 2020年度总线控制系统销售量为 1,962套。 

请发行人披露：（1）目前发行人两款智能激光切割头的生

产模式、生产主体、历史销售数量、现有订单数量；（2）14,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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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产能对应的产品型号及各产品型号的功能及应用区别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及波刺自动化共同实施本项目

的原因和分工，募集资金的投入方式，波刺自动化其他股东是否

同比例增资或提供贷款，若是，需明确增资价格和借款的主要条

款（贷款利率），若否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；（2）

发行人改变生产模式的原因，是否具备硬件生产的技术、人才和

经验储备；（3）激光切割头的市场容量、竞争格局、发行人的主

要竞争对手，发行人与可比竞争对手主要产品在工艺技术、市场

占有率、竞争优劣势等方面的比较情况；（4）智能激光切割头

业务是否与发行人生产的总线控制系统组合销售；若是，结合总

线控制系统市场空间及报告期销售量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

增智能激光切割头产能规模的合理性；（5）新增智能切割头产能

的消化措施，以及项目达产后的产能利用率、产销率情况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（1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智能焊接机器人及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 

根据申报文件，智能焊接机器人及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规划

产能为智能焊接离线编程软件 3,000 套、智能焊缝跟踪系统

3,000套、智能焊接控制系统 3,000套、工件视觉定位系统 2,000

套、焊接变位机 1,000台和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 1,000台。 

请发行人披露：智能焊接离线编程软件、智能焊缝跟踪系统、

智能焊接控制系统、工件视觉定位系统、焊接变位机以及智能焊

接机器人工作站的业务模式及各具体产品相互之间的关系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项目规划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的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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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位、盈利模式、最终产品形态、目标客户及具体应用场景、主

要竞争对手及优劣势；（2）本项目 6 类各具体产品的规划产能

不对应一致的原因，相关产能的消化措施；（3）对比切割控制

系统与焊接控制系统的共通性和差异点，分析发行人现有技术的

适应性，是否具备相应的技术和人才储备；（4）发行人目前已

与下游多家钢构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的合作对象、合作内容及

合作进展。 

3.关于超高精密驱控一体研发项目 

根据申报文件，超高精密驱控一体研发项目拟研发的内容包

含小型高功率密度驱动器、高精度伺服驱动器、多轴运动控制系

统以及精密制造工艺研发四个部分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项目与 IPO 募投项目超快激光精密

微纳加工系统建设项目的关系；（2）结合高精度驱动技术目前

行业发展水平、主要参与主体及技术优势，说明发行人现有技术

储备及知识产权情况、本项目拟实现的研发目标，高精度驱动技

术的最终产品呈现形式；（3）高精度驱动技术尚处于研发阶段，

发行人现有及规划产品是否涉及相关技术；如是，请说明现有技

术缺口的解决方案，发行人自研技术是否具备可替代性和经济性；

如否，请说明发行人是否具备相关技术研发的技术与经验基础，

相关技术商业化的可行性，并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和

可行性；（4）本次募投项目所规划的工程、设备、软件对高精度

驱动技术研发的必要性，项目关于实施进度的预计是否合理且具

备可执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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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关于融资规模 

4.1根据申报材料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智能切割头扩

产项目、智能焊接机器人及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和超高精密驱控

一体研发项目。项目投资总额为 142,942.47 万元，拟使用募集

资金 100,000.00 万元。 

其中，建筑工程费、设备购置费金额较高，分别占上述项目

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84.11%、82.53%和 79.50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各募投项目中建筑工程费、设备购置费、

预备费、铺底流动资金、研发投入的具体金额明细及测算依据；

（2）本次各募投项目盈亏平衡点、内部收益率的测算过程、测

算依据，并说明内部报酬率、销量、单价、人员数量、其他制造

费用占比等关键测算指标的确定依据，分析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及

合理性；（3）在募投项目建设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，相关折旧、

摊销等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，量化分析硬件设备扩产对综

合毛利率的影响；（4）模拟测算 IPO 募投项目及本次募投项目全

部投入完成的情况下公司的资产构成情况，说明发行人的业务模

式是否发生变化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及原因。 

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2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

100,000.00 万元，项目投资金额明细中包括预备费、铺底流动

资金、研发投入等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中预备费、铺底流

动资金、研发投入等非资本性支出的金额情况，测算本次募投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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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中实际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数额，及其占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

的比例；（2）若前述比例超过 30%，结合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证

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第 4问，充分论证补流高于 30%的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根据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

第 4 问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5.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

发行人于 2019 年 7 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，募集资金

净额为 161,168.71 万元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公司未使

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34,612.24 万元，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

例为 83.52%，尚未明确投资方向的超募资金金额为 54,632.01 万

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是否按照预计进度推进，是否存在

延期；（2）IPO 超募资金的使用安排；结合 IPO 超募资金实际使

用情况及目前流动资金缺口测算情况，分析本次募集资金融资规

模的合理性。 

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请保荐机构根据《科创板上

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第 1 问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募集说明书中未披露发行人是否存在财务性投资。截至 2020

年末，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金额为 155,125.00 万元，其他流动

资产金额为 26,831.83万元，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 1,045.96万元，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至今，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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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；（2）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

较大、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；本次董事会前 6 个月内发行人新

投入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金额，相关财务性投资是否已从本次

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结合《科创板上市公

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第 5 问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其他 

7.1申报文件显示，募投项目涉及土地购置。发行人尚未取

得本次募投项目土地的使用权。发行人后续将在履行招拍挂程序

后正式取得土地使用权。 

请发行人披露：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安排与最新进展。 

7.2募集说明书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部分，存在发行

人竞争优势及类似表述。请发行人：删除科技含量高、口碑良好、

高毛利率等类似表述；并修改风险提示顺序，突出重大性、针对

性。 

7.3 请提供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关系图。 

 

请发行人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

免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

用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

楷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

机构对发行人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发行人回

复之后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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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科创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       2021 年 05 月 26 日印发 
  
 


